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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审计厅
皖审内审〔2016〕30 号

安徽省审计厅转发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意见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审计局：

宣城市认真贯彻《安徽省内部审计条例》和《安徽省人民政

府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》（皖政〔2015〕34 号）等规定,结合

实际出台了《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意

见》，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内部审计工作、健全内部审计指导监督

机制、切实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，值得全省各地审计机关、

内审协会和内审机构借鉴推广。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联系工作实际，

做好学习推广。

安徽省审计厅

2016 年 4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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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

宣政秘〔2016〕71 号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职能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

计法》、《安徽省内部审计条例》和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审

计工作的意见》（皖政〔2015〕34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就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

内部审计是我国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各单位强

化内部控制、完善内部治理的重要抓手。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

作，对加强部门、单位内部管理，防范控制风险，促进廉政建设，

推动整合审计资源，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各

地各单位要从“发展、改革、法治、反腐”的战略高度，深刻认

识新形势下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加快推进内部

审计转型升级，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职能作用，努力在我市经济社

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二、加强和改进内部审计工作

（一）完善制度规范。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国

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金融机构、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单

位，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，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内部审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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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单位建立健

全内部审计制度，开展内部审计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建设。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数额较大或者所

属单位较多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，管理使用社会公共资金金额

较大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，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地方金融机构，

以及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等要按规定设立独立的内部

审计机构或明确承担内部审计职责的机构，同时配备一定数量具

备审计专业能力的人员。

（三）明确职责定位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根据形势要求和自

身特点，明确职责定位，突出工作重点，扎实推进内部审计对本

单位重要资金、重大项目及所属单位和干部经济责任监督年度全

覆盖。一是加强对财政财务收支和有关经济活动的审计，加大对

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省市“三十条规定”贯彻落实和“三公”经费

管理情况的监督力度，促进公共资金安全高效使用；二是加强对

重大决策事项、重大投资项目及大额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跟踪审计，

强化对决策民主性、科学性和项目实施规范性以及投资绩效的监

督评价，促进决策水平的提高；三是深化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

审计，做到定期轮审、离任必审，形成对权力的长效监督机制。

四是监督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，及时发现和纠正有令不行、

有禁不止行为，促进政策措施落地生根、不断完善。

（四）提升工作水平。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根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及内部审计准则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坚持以各类业务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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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程和办法为重点、以质量管理和控制制度为保障，着力构建计

划、实施、整改、追责等管理规范体系，健全各类审计业务的操

作规程和管理制度，规范内部审计行为，确保审计质量和审计效

果，切实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。

三、健全内部审计指导监督机制

（一）完善内部治理机制。各地要把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

纳入建立完善经济监督体系统筹安排，把内部审计制度建设任务

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其内部治理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党

风廉政建设“两个责任”和惩防体系建设考核。有关行政主管部

门要加强对本行业、本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管理和指导，研究制

定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政策措施，并强化对有关政策措施执行情

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强化指导和监督。各级审计机关要依法履行对内部审

计工作的业务指导、监督职责，定期检查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，

促进内部审计质量的提高。在对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日常审计工作

中，要将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健全情况、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及

质量效果等作为重点内容，列入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

审计以及内部控制评价范围。要注重利用内部审计结果，建立完

善内部审计人才库，并通过组织内部审计人员参与审计机关项目

审计等方式，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。要指导和监督各

级内部审计协会开展工作，帮助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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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单位要自觉接受审计机关的指导和监督，积极配合审计

机关开展审计工作，同时按规定向审计机关报送内部审计工作情

况。

四、切实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

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，实行“一把

手”负责制，把内部审计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定期研究和听

取内部审计工作汇报，及时解决内部审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

题，确保内部审计人员依法独立履行职责，努力为内部审计工作

开展创造良好环境。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履行职责所需

经费，应列入财务预算予以保障。要建立健全内部审计结果运用

和整改落实机制，切实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，同时加大内部

审计人员的培养、使用力度。

宣城市人民政府

2016 年 3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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